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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马拉河人在旅途

不喝酒

秋天该有的样子

植物也有情绪

心灵小品

他山之石 坊间纪事

最伟大的医生

纸 上 博 客

□ 支英琦

在夕阳的光晕里，一只色彩斑斓的非
洲豹正斜挂在树杈上休憩。这个体态健硕、
迅捷如闪电的家伙，在微风轻抚中温驯而
安详，像邻家的一只大猫；而稍远一些的地
方，两只帅气的长颈鹿，正在吞食茂密的树
叶，它们峻拔的剪影在夕阳的背景里愈发
迷人。

如果不是置身其中，你很难想象，在这
个由人类主宰的星球上，竟然还有这样一
种黄昏：原始、纯净、坦荡，不含任何杂质。

这是马拉河的黄昏。
我们是从位于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草原

进入马拉河谷的。马拉河，发源于肯尼亚多
雨山区，全长395公里，是一条真正的生命
的河。当一路颠簸，来到距河谷不远的一个
高地俯瞰到：成群的斑马、大象、犀牛、羚
羊，在草地上悠然觅食；湛蓝似水的天空
上，鹰鹫和不知名的鸟儿自由盘桓；马拉河
浑浊的河水里，是河马和鳄鱼的家园———
水、陆、空交织而成一幅震撼人心的动物世
界图卷，恍兮惚兮，我们仿佛在瞬间穿越时
空，回到了人类文明史之前宇宙洪荒的原
始世界。

我们来到马拉河的季节是五月，属于

东非大草原的旱季，眼前的河面并不宽阔，
水量也不大，最窄的地方似乎挽起裤脚就
能蹚过。在车子经过绿草掩映的一段河岸
时，可以看见杂乱的深深浅浅的蹄痕，那是
争渡的角马大军留下的。当地朋友介绍，
每年八九月间是大草原的雨季，丰沛的雨
水唤醒了马赛马拉大草原，暴涨的河水使
河面陡然开阔，浊浪与旋流汹涌而来，那
是马拉河最凶险的时候。而著名的“天国
之渡”就在那个时刻上演了：上百万头角
马从塞伦盖蒂迁徙至马赛马拉，早已守候
在此的狮子、豹子和鳄鱼们，开始了一年
中最盛大的猎杀。面对波涛汹涌的马拉河
和凶残的猎食者，角马们只能选择拼死强
渡，因为河的对岸有丰美的食草和可供繁
衍的新家园。对于角马大军来说，长达
3000多公里的迁徙过程是悲壮的，只有不
到一半的角马能回到它们的出发地。

朋友说，铺满马拉河谷的不是砂石和
淤泥，而是动物们有灵的骸骨。

虽然季节不巧，无缘目睹惊心动魄的
“天国之渡”，但白天在马拉河边的见闻
告诉我，他的说法并非耸人听闻。

相对于黄昏时分的宁静，白天的马拉
河，展示给我们恒久不变的野性与残忍。
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的车子经过河岸边

一片开阔地时，恰逢狮群围猎的场景。由
七八只狮子组成的家族，在黄绿相间的草
丛里悄然潜行，慢慢靠近一群闯入的斑
马。突然间，雄狮扬鬃跃起，风一般冲入
斑马群，受惊的斑马四散而逃。狮子的围
猎有着精心的设计，在雄狮的带领下，狮
群并不各个出击，而是围猎一头掉队的年
幼的斑马。不一会儿，斑马被雄狮扑倒
了，发出惨烈的叫声，狮子家族的其他成
员一拥而上。一头生命鲜活的美丽斑马，
顷刻间被撕咬成凌乱的尸骨。过了一会
儿，闻到血腥味的几只秃鹫也振翅飞来，
试探着与狮子分享战利品。亲历血腥的现
场，让在车上“观战”的我们不寒而栗。
而斑马的同伴们似乎司空见惯，并没有多
么悲哀，它们很快重新集合起来，换了稍
远一点的开阔草甸继续觅食。

而就在距离这个血腥场景不远处的灌
木丛里，几只鬣狗正觊觎着一群低头吃草
的非洲羚羊。也许过不了多久，另一场惨
烈的杀戮又将上演。在鬣狗隐身的灌木
上，两只红羽的鸟儿漫不经心地看了一
眼，继续曲颈剔着羽毛，仿佛什么都不会
发生———

其实，在马拉河谷，真正感到惊愕和
恐惧的，只是我们这些来自于人类社会的

“闯入者”。作为大草原主人的动物们，
早已经适应了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丛林
法则。看上去血腥和残忍的场景，实际却
是另一种形式的相互依存与和谐共生，每
一节食物链的杀机背后都有新的生机。野
生的动物世界是纯粹的，它们不需要人类
社会的潜规则和谋略术，它们遵从自然规
律和族群的基因，各有各的最朴素的活
法，每一种活法都有各自的精彩。动物们
应该比人类更懂得“向死而生”——— 明白
了生与死的关系，因而能勇敢地面对宿
命，更加积极地生活。

按照当地的规定，夜晚来临前，旅游
的人们要回到住宿的地方。虽然依依不
舍，但车子还是缓缓地离开马拉河谷了。
当夕阳不可遏止地滑向河流两岸，流水闪
烁着暗红的光亮，天空更加炫美和神秘，
整个世界因充满和平而呈现初始的静谧。
这个时候，野性的马拉河褪去了表象的虚
浮，袒露内在的清新与自然的本性，比田
园牧歌还要柔美，比排山倒海还要撼人心
魄。因为，它属于纯粹的大自然，属于原
始的生命态。这种美，就在羚羊无辜的眼
神里，在鹈鹕扇动的翅膀里，在狮子优雅
的回头里。

这个世界，只有和谐，才会美好。

□ 许江涛

一
秋天，又如期而至了，尽管这是一个有

点潮湿的秋天。
每个季节似乎都应有它们该有的样

子。譬如，春暖花开，春寒料峭；譬如秋高气
爽，秋雨绵绵。寒来暑往，四季轮回，季节于
是呈现它该有的模样。

秋天，当你走进山林，有萧瑟之气，草
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满树的残
叶、满地的落叶无不昭示着季节的更迭。环
顾四野，连绵起伏都是这样的景致，有成熟
感，也有颓败感和没落感。

突然，山坡边的一棵柿子树却让人眼
前一亮，为之驻足，树干粗粝似农人的臂
膀，深褐色的树枝直指天穹，树上几乎没有
叶子，盛夏不再，绿意殆尽，也许树叶都随
着季节的风零落成泥碾作尘，回馈这厚重
朴实广袤的大地了，但满树却赫然留下了
红彤彤的柿子，在这秋日里灰暗大地的背
景色中如此耀眼夺目。那褐色的枝、红色的
果、蓝色的天，相依相望，互为映衬，相得益

彰。柿子的兀自艳红，红得醉人，红得惊心，
成为这秋色铺排中最美的一抹亮色，这或
许就是秋天里最好的样子。

天高云淡时，你还可以爬到山顶放声
高歌，声音响彻云霄，久久回荡在山谷之
中。你可以睥睨天下，俯瞰群山，山脚下田
畴齐整，麦垛似士兵威武伫立，默默守候着
大地万物，守候着绵绵群山和这一方百姓。
此时，那一树火红已然隐匿，没入这苍苍莽
莽之中。

二
那天早上，和孩子一块儿起床，在督促

他加速收拾好自己东西的同时，看他还是
慢吞吞的，担心迟到，就免不了唠叨。深秋
的早晨寒意袭人，好不容易孩子拾掇好了，
听到他关门说再见的声音后，才算开始有
了自己的时间，可以轻松一下了。可是，还
没一会儿，就听到急促有力的敲门声，我
问，谁呀。

是我。竟然是孩子的声音。
我心想，这丢三落四的孩子，肯定又忘

了带什么。
我赶紧打开门，他把头探了进来，气喘

吁吁地说，下雨了，千万别忘了带伞。还没
等我回过神来，他一转身已经下楼跑得没
人影了。学校离家很近，就在家的旁边，没
带伞也许不太要紧，孩子很快就会到学校
的，但家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远。

此时，望着窗外，天还有点黑，我听到
了风的声音，仔细听，绵密的秋雨正和着风
声淅沥着。

孩子急匆匆跑回家，就为一句话———
下雨了。

那些成长拔节的声音，哪一次不是经
过时间的累积，那些秋的希冀，必定蕴含着
岁月的沉淀，生命的质感当用光阴去雕刻。

想想，这也算是一幕秋日里的美好。
三

一场一场的秋雨重重叠叠，给这个秋
天增添了些许记忆。

这是一场聚会，因文字结缘的聚会。已
出版两本诗集、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家知名
刊物的子非说，文字是他的翅膀，他告诉女
儿，你同学的爸爸有从政的，有经商的，反
正每一个爸爸都是有重复的，只有你的爸
爸没有重复。因为你的爸爸是一个诗人。多

骄傲率真的一位父亲，多坦荡真性情的一
位父亲。

那一刻，我为这声音击节，也为这声音
感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之人，我们每
一个人也是被赋予了不同符号的人。很多
的时候，的确如子非所说，我们一生的忍
受、抗争，只为证明，老王是老王、我是我，
事实上，老王活成了我们，我们活成了老
王。于是，那些精神的光源，那些对美好的
热爱，那些对平凡的坚守，才更为重要，我
们才得以走出幽暗冗长的隧道，即使那一
束光微如烛细如缕，但终将是我们人生的
皈依之旅。这或许才是这个秋天最美好的
模样。

耳畔又响起许钧的那首歌曲———《自
己》。

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
也没有必要，
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
秋天，其实有各种表情，这秋之物语有

自己的节奏，也有自己的步履，顺应着秋意
的流淌，你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季节的宣言，
感受到这个秋天最该有的样子。

□ 李代金

那是一个大山深处的山村，
不到一百户人家，几乎与世隔绝。
我和朋友误打误撞闯入其中。一
进山村，我和朋友就吃了一惊，我
们看到了一家医院，而且还是人
民医院。一个小小的山村居然有
人民医院，我和朋友不敢相信。我
们向医院走去，越走越近，近在眼
前时，我们都觉得那不像是医院，
因为那只是一幢小屋，一幢普通
山民的小屋，一个山民的家。可
是，门前就是挂着这样一块大大
的牌子：人民医院。

这肯定只是一个山民的诊
所，只是这个山民不甘心，不认为
自己开的只是一个诊所，所以便
挂了这样一块牌子。想来，这个山
民自视甚高。我们走进了医院。果
然不是医院，甚至连诊所也谈不
上。屋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年轻
人穿着白大褂坐在一边，正趴在
桌上开着处方，他就是这里的医
生。医生抬起头，对我们笑笑，你
们先坐一会儿吧！一个老人走了
过来，让我们坐，并为我们倒了开
水，他问我们，你们是外地来的
吧？

我们点头，告诉他我们是误
闯进山村的。老人问我们是不是
病了，需要看病。我们告诉他我们
没病。老人说没病就好，假如有病
的话，别介意他看错了病。老人指
指医生说，他是我儿子，他病了，
已经不知道怎么给人治病了。老
人说着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我
们一惊，问道，那他是医生吗？老
人点点头说，是医生。从前是，现
在也是。在我眼里，他就是医生，
永远都是。说着，老人抹了一下眼
泪，上前去帮助他儿子了。

我们凑上前，看医生治病。穿
白大褂的年轻人——— 老人的儿
子——— 老人眼里的医生，正在给
一位病人看病。医生问，你哪里不
舒服？病人说，腿上长了一个包。
病人说着伸出了腿，腿上真的长
了一个包。医生用手按按，问痛
吗？病人说痛。医生说这是疮毒，
没事，我给你开三天的药，保管药
到病除。说完，医生埋头开起了处
方。唰唰唰，医生开好了处方，递
给一边的老人说，麻烦你替病人

取一下药。老人点点头。
一边的架子上，摆了不少药

品。我上前一看，不过是些感冒腹
泻之类的普通药品。但老人还是
拣了一盒放进袋子，然后递给病
人。我让老人给我看看处方，接
过单子，我笑了，这处方完全不
像处方。医生说病人得的是疮
毒，可是他开的却是止痛药。至
此，我完全相信老人的话了，他儿
子真的病了。既然他病了，既然他
不是医生，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找
他看病呢？我十分疑惑，跟着刚才
那个看病的山民出了门，向他打
听情况。

山民告诉我，这位医生是村
里唯一的大学生，他读了医学，从
前在一家小诊所帮忙，后来人民
医院招医生，他去考试，顺利地被
录取了。可是这时他的女友却与
他分手了，他很痛苦，喝了很多
酒，结果出了车祸。从此他神志不
清，几乎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包括
亲朋好友甚至父母，唯一记得的，
就是他是一名医生，一名人民医
院的医生。为了他，他的父亲给他
建了这个人民医院，村民们也都
把自己当病人上门来就诊。

山民说，我们村里的人轮流
来就诊，就能保证他这里每天都
有病人，这样就会给他带来快乐。
只要他快乐，说不定以后的哪一
天他就能清醒过来。我问，假如他
永远不能清醒过来呢？你们坚持
吗？山民说，当然坚持。只要能给
他快乐，我们就坚持。况且，他也
真的把自己当作医生，真的把我
们当作病人，真的处处为我们考
虑。他真是一名好医生。我们真的
都希望他能清醒过来。我们坚信，
只要我们坚持，就会有这一天。

走进屋子，年轻人又在给下
一个山民看病，他一脸认真，好像
他真的是一名医生。事实上，在他
心里，他就是一名医生，一名人民
医院的救死扶伤的医生。而他面
前的山民，也把自己当成病人，装
出一副痛苦的样子，急切地盼望
他能药到病除。那一刻我深深感
动。这里，有一位伟大的医生，有
一村伟大的村民。这些村民，看上
去都是病人，其实不是，他们都是
医生，他们共同医治着一位病人。
他们是世上最伟大的医生。

□ 王离京

大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己丑科
殿试的时候，出了个有趣的小插曲。一个
粗心大意的考官，在为考生点名的时候，
摆了个大乌龙。不知是走了神还是看花了
眼，他把冯京二字读成了“马凉”，连喊数
声无人应答。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闹了
笑话。科举史上比较有名的“错把冯京当
马凉”典故，因此而流传开来。

冯京，江夏咸宁（今湖北咸宁）人氏。
他时年二十八岁，本科考试连得解试、省
试、殿试三个第一，是大宋最后一位“三
元”得主。

冯京中状元之后，过了好几个月，都没
有按惯例去拜访宰相韩琦。就有人议论，韩
琦肯定会觉得这后生傲慢架子大。大臣富
弼提醒冯京，你这么不尊重宰相怎么行，赶
紧去拜访一下吧。冯京说：“韩琦大人做宰
相，为官清正，不喜欢拉拉扯扯。我这恰恰
是尊重他，绝非傲慢自大。”

进入政界之后，冯京先后担任过扬
州、江宁、开封、太原知府等地方要职，也
做过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枢密副使这样
的显赫京官，并且曾经官至副宰相高位

（参知政事）。茂州（今四川汶川一带）少数
民族造反，冯京奉命前去安抚。造反首领
一听说大名鼎鼎的冯状元来了，马上表示

缴械投降。冯京认为他们造反实属迫不得
已，建议政府既往不咎，并且发给农具、口
粮和种子，让他们生产自救，渡过难关。这
样的举措，让当地民众感激涕零。部族首
领心悦诚服，与冯京歃血为盟，发誓世世
代代做大宋臣民。

冯京是个磊落之人，有什么事情都摆
在桌面上。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意见，
便上万言书给宋神宗，直言不讳地指出其
改革措施中存在的漏洞和缺陷。议论朝政
时，他也常常和王安石争得脸红脖子粗。

宋神宗曾想任命他为枢密使，但他觉
得自己跟王安石政见不和，没法开展工
作，便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就。宋哲宗赵煦
上台后，司马光、范祖禹等大臣又极力推
荐冯京出任枢密使，他再次以年老体衰、
精力不济为由婉拒。

苏轼曾作《何满子·寄益州守冯当世》
称赞冯京：“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
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
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莫负花溪纵赏，
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
处闻名。唱著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

冯京先后娶了宰相富弼的两个女儿
做夫人。先是富若兰做了冯京的夫人，富
若兰去世以后，她的妹妹富若竹又嫁给了
冯京。因而冯京又有“三魁天下儒，两娶相
门女”的趣话流传。

□ 王太生

印第安人有一种古老仪式，
每年在玉米要结棒子的时候，年
长的妇女和老人会到玉米地里跟

“玉米妈妈”交流，口中喃喃，用商
量的口吻与一株株玉米说话：

“啊！让你的孩子——— 玉米种子们
养活我的孩子吧！我也要让我的
孩子养活你的孩子，并且要让我
的孩子世世代代都种玉米。”

因为植物也有情绪。
我原先住的地方，楼下长了

两棵树，一棵是枇杷树，另一棵还
是枇杷树。两棵树，交织婆娑，风
姿绰约，到了暮春，掉落淡黄的小
花，“噼里啪啦”，结了毛茸茸、黄
澄澄的小枇杷果，邻居们也不摘，
看枇杷枝旁逸斜出，留在树上远
远地观赏。有一天，下班回家，两
棵枇杷树，不知被谁弄得惨不忍
睹，不仅一树枇杷所剩无几，还被
折断了不少树枝。第二年，枇杷树
虽照例开花，但结出的果子，稀稀
落落。

人挨欺负了，会生气；植物被
伤害了，也会生气。人生气时，气
鼓鼓的；植物生气时，不会说话。
人生气，会得病；植物生气，结的
果就少。

生气，是生命在生长和存活过
程中的一种低迷状态。因为它在生
气，各方面的情商和智商被压抑
着。人生气，还会找到某种方式和
缺口释放；植物生气，且让它休息
一会儿吧。到了来年，那两棵枇杷
树，好像忘记了以前的事，又像往
常一样，挂满毛茸茸的枇杷果。

一颗颗枇杷又大又甜、圆润
饱满，那是枇杷树高兴时结出的。
如果枇杷树不高兴，结出的果又
小又涩。或者，干脆就不结果子，
树也和人一样。

这几年城市拆迁，许多老树
被遗弃，父亲收留了一棵柿树。那
棵老柿树被人“砍首截腰”扔在路
边。父亲从一个扛铁锹的人手中
买下，把柿树栽在楼下的花圃里。
老柿树被人遗弃似乎很生气，没
有一点动静，父亲沤肥浇水，冬天

用穰草把树身包裹得结结实实。
隔了一年，老柿树才渐渐气消，终
于发芽开花，结出的小柿子，碧绿
的，挂在枝头。到了秋天，柿子渐
渐深橘红，越长越大，父亲找来几
根木棍，支住下坠的树枝。

木本的树会生气，藤本、草本
植物也会生气。龚自珍《病梅馆
记》“夭其稚枝，锄其直”，惹其生
气，长成病梅。

巴克斯特是美国的一位测谎
专家，他把测谎仪的电极绑在叶
片上，通过电压测量观察植物的
变化，水从根部上升到叶子的速
度究竟有多快？结果惊讶地发现：
这些叶子也有情绪。

不生气的树，能够生长千年。
上初中时，校园里有一棵高大的
银杏树，站在树下，我能够听到树
干里水的流动。那棵树站在那儿
已经千年。那时，一个15岁的少
年，站在一棵大树下，在时间面
前，显得多么渺小。

就让我站在树下，想象一棵
树是一条立体的河吧？汁液流淌，
顺着树干涌动，流向枝杈。那些声
音，柔波拍岸，轻得没有一丝声
息。

一滴水，从树根流到树冠，需
要多长时间？树的生长速度，是水
的流速。树长得有多快，水的流量
就有多凶猛，根须饱吸地下水汽，
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只有工匠拿
着斧和锯，将一棵树拦腰截断，那
些液体，汹涌而出，弥散一股青涩
水汽。

还有一棵千年柏，站在一座
古宅里。漫长的风雨际会，一半树
干遭雷击已经枯死，还有一半仍
绿莹莹地泛着新绿。因为它不生
气，再加上千年来，树下子孙的仰
视呵护，老树依然精神矍铄。

这个世界，有生命的东西都
有脾气，唯有树你不去招惹它，就
会没心没肺。有一户人家，人早已
搬走了，树还留在那儿。那几棵小
银杏树，仿佛不知道主人已经搬
走，长了浓密的叶子，意犹未尽，
还挂了繁密的嫩果，仍然乐呵呵
地站在那儿，不解风情。

□马宝涛

现在是靠本事吃饭的年代。保洁员的
饭碗被越来越多的扫地机器人抢走，会用
二维码收钱的乞丐都比同行收入高。喝酒
也不例外，“干喝不醉”就是一种本事，
而我却无此口福，用老家村里人的话说，
“酒是好东西，可咱享不了。”

其实，早已发现自己不是喝酒的料，
通常情况下，二两白酒或两瓶啤酒就是上
限，不过经常突破上限，硬着头皮喝，挨
到散场，以至于大脑经常“断片儿”，甚
至第二天都想不起昨晚是怎么回家的。谁
都知道醉酒伤身，可有些场合碍于情面不
得不喝，客人喝、领导喝，就你懂得保养
身体？变了味的中国酒文化，绑架了人的
理智。但酒桌上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出
来混，迟早要还的！

要还的账有两笔：健康和人情。
有段时间，发觉眼睛看东西变得模

糊，最初怀疑用眼过度，毕竟做记者天天
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似乎只要不改行，这
个问题就无解。单位组织的一次体检，竟
意外给出了新答案：转氨酶偏高。

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眼睛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肝功能是否正常。医生告诉
我，转氨酶对酒精敏感，你可能因为长期
饮酒对肝脏造成损伤，应该戒酒观察一段
时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有什么比健康
更重要呢？于是决定戒酒。

“戒”字之于我也许并不准确，因本
无酒瘾，何以谈“戒”？可能用“停止”
更恰当，哪怕“暂停”几个月，待复检时
转氨酶指标好转，也就证明了医生的推
断——— 酒是罪魁祸首；否则就得去内科检
查了。为昭告朋友圈，并以此自律，我请
同事帮忙做了一枚个性十足的微信头
像——— “不喝酒”三个字。此等另类广告
立马引起围观，有调侃的，有挑衅的，也
有压根不信的，“人在江湖走，怎能不喝
酒？”

可我是认真的。网上有戏谑的成分，
而在酒桌上，面对我的坚定，大家普遍理
解。当然，遇到固执的，我就将翻拍在手
机里的体检报告展示一下，以证明不在
“扎小辫儿的、揣药片儿的、红脸蛋儿
的”三类看似不能喝实则很厉害者之列。

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生理反应，
慢慢地，我觉得自己神清气爽起来。一个
月、两个月、三个月……不喝“粮食精”

越来越年轻！与此同时，我的“不喝酒”
也逐渐被周边亲友所认可，就连以发扬酒
文化为己任的老战友也坦然接受，“不喝
酒也得来呀，领着媳妇孩子，在厂里也行
去我家也行，咱包饺子吃。”

于私，友谊的小船并未因不喝酒而
翻；于公，自打“不喝酒”后，并未发现
影响工作。我虽然希望推不掉的宴席都能
订在中午，因为无论充当宾客还是主人，
中午都不会有人劝酒。在“义”“利”交
织的当下，毕竟还是需要讲究“礼仪”
的。然而我相信，喝酒与工作，二者之间
有一定的联系，但绝对不是非黑即白。去
年单位发行杂志，还在盘算着哪天登门、
如何开口，某局宣传科科长却主动打来电
话，帮你完成几份杂志吧，末了还开玩笑
说“不用喝酒”。

我想，如果只有喝酒才可以交朋友做
大事，那这个世界岂不是酒鬼的天下了？

今年体检结果显示，转氨酶指标已降
至正常值，但医生“不建议复饮”，不过
医生又补充道，养生学上另有小酌怡情之
说。我的理解是，如果隔上一段时间偶
尔、适量地“表示”一下，也未尝不可。
对于这个阿Q式的解读，医生未置可否。

毕竟有时候，健康与人情、人情与工
作均无清晰的分界线。一次采访，被D区
区长留下吃饭，席间用其亲身经历解答纠
结我多时的困惑。

他曾经刚刚调任W县副县长时，由于
向来不胜酒力，深知饮酒之难受，立志
打造一条滴酒不沾、全心干事的新仕
途。从接风宴开始，新形象便不胫而
走，人们口口相传：新来的副县长不喝
酒。然而没过半年，他慢慢地意识到，
许多场合大家不喊他参加。身为异地交
流干部，时间相对充裕，他觉得那些场
合或多或少会促进工作，也能得到正式调
研得不到的信息。于是在一次宴会上，他
当众举杯一饮而尽。人们哗然，原来副县
长也有好酒量！

可我到底该不该喝酒呢？我不知道，
虽然现在没喝酒，头脑清醒地敲下了这些
文字。我只记得《道德经》有言，做人要
“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
华”。

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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